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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66 年中国茶叶贸易制度及其效应 
——以安徽省为例 

蒋文倩，丁以寿 

(安徽农业大学  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36) 

摘 要：1949—1966年中国茶叶贸易经历了平稳发展、超常规高速发展、严重衰退和恢复等曲折的发展过程。这

与茶叶贸易相关体制和机制的演进不无关系。以安徽省为例阐述了茶叶贸易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与发展、茶叶

贸易“内销服从外销”及相关鼓励政策的演进、相对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其制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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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 of Anhui tea trade from 1949 to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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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founding of PRC (1949 -1966), tea trade of China had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 
smooth development, extraordinary development, serious degradation and convalescence, which was conne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system of tea tread. Taking the tea tread in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llustr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s of tea tread from following aspects: public ownership was established as the 
mainstay of Anhui tea trade; tea export trade had always been the first priority of Anhui tea trade; a steadfast circulation 
structure and a comparatively centralized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tea trade was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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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是中国传统特产和重要商品， 茶叶经济甚

至是很多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1949—1966年中国

茶叶贸易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公有制成为茶叶贸

易经济所有制结构的主体，并将茶叶贸易纳入计划

经济轨道，建立了相对集中的流通管理体制。这一

系列的制度变革既解除了茶叶贸易发展的束缚，使

茶叶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和发展，尽管其

中也不乏负面影响。笔者现以安徽省为典型案例，

对 1949—1966 年间中国茶叶贸易制度的重大变革

及其制度效应予以剖析，以利于后人从中有所感

悟，并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能够基于茶叶贸易

的实际创新有关政策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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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蒋文倩(1987—)，女，四川安岳人，硕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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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叶贸易中公有制的确立和发展 

安徽茶叶贸易在新中国成立前大多属于茶商个

体行为，[1]其贸易所有制结构，即贸易领域内所有制

形式的宏观表现[2]的结构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民国

时期，政府为挽救安徽茶叶贸易发起茶业改良运动，

对安徽茶叶贸易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不触动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安徽茶叶贸易

的改良(尤其是运销体制的改良)，或因触犯了茶栈洋

行的利益而备受打压，或因战争破坏，或因官僚资

本的金融剥削，种种努力终以失败告终。[3]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意识到只有彻底改

变基本经济制度[4]即生产资料所有制，[5]才能使国

民经济尽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必须经过一段时间

的过渡。1950—1952年，安徽将曾经全面把持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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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官僚资本收归国有，允许茶叶贸易经由私人

茶商、国营茶叶公司两条渠道开展，[6]由此，公有

制经济在安徽茶叶贸易所有制中逐步占据主导地

位。1950—1952年，国营茶叶公司茶叶收购中的比

重从 59.85%上升到 70.4%；供销合作社在茶叶收购

中的比重，从 5.68%上升到 12.08%；而私营茶商的

收购比重则从 32.23%下降到 14.52%。在外销茶叶

货源收购中，国营茶叶公司所占比例分别为 100%、

92.34%、96.82%。[7]到 1956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在安徽茶叶贸易所有制结构中的主导地

位日益巩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日益式微。[8]据中

国茶叶公司安徽省分公司调查显示，1953 年合肥市

场在“五反”前有以零售为主的茶庄 14家，年终因

资金不足仅余 9家零售茶庄，在批发交易环节仅有 2

家茶行；蚌埠市场上私商只有 1 家茶麻联营；芜湖

市场是皖南各类内销茶的主要集散市场，全市共有

茶叶私营商店 15家，其中仅有 1家兼营批发业务，

另有多家茶叶摊贩。[9]这些私商资金少、从业人员多，

供养人口多，经营困难多。[10]在改造过程中，国营

公司和合作社先以帮助扶持为主，后则通过统一批

零率、零售牌价和品种规格等方式，基本上将茶叶

经营纳入计划经济轨道。[10]1956年，安徽茶叶行业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茶叶贸易由政府垄断经营。[11] 

公有制企业比重的迅速增加，并最终在茶叶贸

易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安徽茶叶贸易

的各项政策被最有效迅速地加以执行。[12]实践已经

证明，这是一把“双刃剑”：在政策与社会实际相

适应时，如 1950—1957 年，伴随着公有制主体地

位的逐步确立，安徽茶叶收购量稳步扩大，产品质

量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生活状况不断改善。1965

年收购量达到 14 085 吨，1966 年收购量进一步增

长至 16 975吨(表 1)，茶叶贸易呈现快速而稳健的

发展势态。 

当政策出现偏差的时候，茶叶贸易便会受到严

重冲击，如 1961—1962 年间安徽茶叶贸易便出现

严重衰退，产量骤降，茶叶收购量随之急剧下降。

这与 1958—1960 年间一味追求茶叶产量和收购量

大跃进，而违背茶树生长自然规律的不合理采摘关

系甚大，并造成茶树大面积枯死、茶园荒芜的后果。

1962年的收购量甚至比 1952年还少 2 281吨。[13] 

表 1 1952—1966 年安徽省茶叶收购和销售量  吨 

年度 收购量 内销调拨 出口调拨 省内销售

1952 11 406 5 720 7 250 1 175

1953 11 950 5 795 7 050 1 675

1957 18 310 8 220 9 050 895

1958 25 695 6 835 12 400 1 270

1959 25 070 7 655 15 500 1 940

1960 24 320 4 265 14 700 1 020

1961 11 910 5 345 7 650 1 430

1962 9 125 5 040 5 950 1 075

1963 10 815 3 605 6 750 965

1964 12 050 3 890 6 950 925

1965 14 085 5 360 7 400 930

1966 16 975 6 890 8 300 1 290

注：数据来自《安徽省志·供销合作社志》，1950、1951年的收购量
分别为 5795、6510吨，此两年的其他数据不详。 

二、“内销服从外销”及其扶持政策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安徽茶叶贸易由随行就市转变

为“以‘扩大外销，有计划地保证边销，适当安排

内销’[14]的原则按需生产”。这项政策的主要背景

是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需要大量的

资金积累，[15]而“出口创汇”是资金积累的重要途

径，茶叶则是其“拳头产品”。作为外销茶的主要

产区，安徽 1949—1966年间茶叶贸易一直坚持“内

销服从外销”，茶叶出口量多而且相对质量好，内

销量少而且相对质量差。[16] 

因坚持“内销服从外销”的原则，安徽省出口

茶叶省际调拨量一直高于内销茶叶省际调拨量，省

内茶叶销售量则一直远低于前两者 (表 1)。

1958—1960年，安徽茶叶收购量骤增，出口茶叶的

调拨量迅速增长，内销茶叶调拨量则出现下降，是

为“内销服从外销”的佐证；1961—1962安徽茶叶

产量锐减，为了保证外销货源，省茶叶公司只能根

据收购茶叶货源情况安排调出，在茶叶供远小于求

的情况下，还曾通过停签省际内销茶叶调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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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茶叶凭票供应(1962—1965年)等方法保证外销

货源。[16]鼓励外销的政策从内外销茶叶的收购价格

及其变动就能看出差别。以 1952—1953 年安徽茶

叶收购价格为例：外销茶收购的均价为每 50 公斤

70.84元，内销茶收购均价为 58.18元；在提价幅度

上外销茶每 50 公斤提价 24.42 元，内销茶提价仅

15.72元。[9]以当时的消费水平来看，内销与外销茶

叶的“待遇”可谓相差甚大。 

受“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影响，安徽省内茶叶

销售量被控制在很低水平，并以低档茶为主，高、中

级茶叶的份额非常小。[16] 尤其在 1960年茶叶严重减

产之后，高、中级茶叶的供应则更加紧张。以 1962

年制定的 6~12 月安徽省内茶叶供应计划为例，当时

全省计划 6个月中供应茶叶共 624吨，其中高级茶(3

级及其以上的片茶、红茶、花茶和各类毛峰)仅 25吨，

占 4%，并且主要供应高级知识分子，包括著名演员，

科学家、工程师和民主人士；中级茶(4~7级片茶、红

茶，4、5级花茶和级内大茶)共 75吨，占计划的 12%，

主要供应八市一矿和专区县城所在地及产区市场；而

低级茶(级外茶和副脚茶)则计划供应 524吨，各地可

根据货源铺开供应(表 2)。[17] 

表 2  1962 年 6-12 月安徽省内茶叶供应计划 吨 

级别 高级茶 中级茶 低级茶 合计 

合肥市 1.00  4.00  23.00  28.00  

蚌埠市 1.00 4.50  34.50 40.00  

淮南市 1.00 4.50  32.00  37.502  

徽州专区 1.00 4.50 9.50 35.00  

芜湖专区 8.50 15.50 97.00 121.00 

安庆专区 2.00 6.50 53.50 62.00 

六安专区 1.50 5.00 31.00 37.50 

宿东矿区 0.55 1.50 10.45 12.50 

总计 25.00 75.00 524.00 624.00 

注：数据来源于安徽省档案局《关于恢复高、中级茶叶平价供应的

联合通知》。 

与此同时，还建构了一系列茶叶贸易的扶持政

策。民国时期，政府也曾以兴办组织茶业合作社，

进行茶业统制统销，举办茶业贷款等措施扶持和改

善安徽茶叶贸易，但这些改良举措都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建立后公有制企业成为茶叶贸易主体，政府

各项扶持政策得以有效实行，特别是其中减免茶叶

生产税收、预付预购定金和茶叶奖售等政策措施尤

为显著，有效促进了安徽茶叶贸易的发展。 

民国时期安徽省茶税繁重，各项厘税的金额占

茶叶总成本的 19%~57%，平均达 28.75%。[18]这些

负担最终被全部转移到茶农身上。茶农为此被迫降

低茶叶质量，茶价、收入下降，将茶叶贸易拖入恶

性循环。[18]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减免了绝大多数茶

叶税收，生产中只保留了农林特产税，其税率为

7%~9%，[19]极大地减轻了茶农的负担。1958 年 9

月起针对工业和农产品采购环节征收的工商统一

税，茶叶虽然适用 40%以上的高税率，[19]但税率虽

高，并不由茶农负担，而是以高税率拉大购销差价，

限制国内消费，为“出口创汇”保证货源。 

除减轻税收负担外，发放预购定金和茶叶奖售

政策也对安徽茶叶贸易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954

年开始，安徽省累计为茶农发放预购定金 3 930万

元帮助茶叶生产，而且其发放额度逐年增加。

1954—1959 年，年均定金 230 万元；1960—1965

年，年均定金 350万元；1966年则增加到 450万元。
[13]1962年起为鼓励茶叶生产，激励茶农售茶，国家

实行茶叶奖售政策。当年安徽省的奖售标准是：级

内外销茶和内销细茶(毛峰、烘青、大方、条茶、片

茶)每 50公斤奖售化肥 125斤、粮食 25斤；内销黄、

绿大茶，兰花茶每 50公斤奖售化肥 80斤、粮食 10

斤；级外茶每 50公斤奖售化肥 40斤，粮食 10斤。
[20]1963年采取的是分级奖售办法：每收购 50公斤

一级茶叶奖售化肥 80公斤，粮食 45公斤，香烟 40

盒；二级茶叶奖售化肥 70公斤，粮食 40公斤，香

烟 30 盒；依次类推，收购级外茶的奖励最少，有

化肥 25公斤、粮食 5公斤，香烟 5盒(国营茶厂不

奖售粮食)。[13]  

1954 年起实行的购留政策也为茶叶贸易的恢

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49—1953年间安徽茶

叶并没有明确的购留比例，1954年安徽省对茶叶的

购留比例做出规定：重点产茶区茶农茶叶自留量为

3%，产茶数量少的分散茶区为 5%；并且要求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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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好，以支援国家建设。到 1960 年，茶叶收购量

已经占生产总量的 94%以上。1966年以后虽然没有

重申购留比例，但收购量与自用量的比例仍然超过

原定购留比例。[13] 

三、相对集中的流通管理体制及效果 

解放前的安徽茶叶贸易流通环节基本遵循茶

农——茶商——茶栈——洋行的路线[3]。新中国成

立之初，为消灭传统流通环节对茶农的剥削，同时

掌控茶叶这一短缺性资源，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政

府逐步将茶叶纳入计划经济轨道。[11]1958年国务院

《关于农副产品、食品、畜产品、丝绸等商品分级

管理办法的规定》把茶叶列为中央集中管理的重要

商品，由商业部管理调拨、出口两个指标，收购和

销售计划则由地方自行安排；[21]1959年国家又将茶

叶列为二类产品，由国务院管理并制定政策体制，

以便统一平衡安排。[22] 茶叶商品的流通依据提前编

报的各项计划来执行工作，力求使茶叶在社会内的

流通达到产销平衡。[23]  

收购环节中，有供销合作社代购、预购和派购

三种方式。以不断增设基层茶叶收购站点、临时设

点收购、预约收购、循环流动收购、零星收购等方

式最大限度地收购茶叶。[13]停止对省内外私营批发

商供应茶叶，对省内零售商实行批购经销；出口茶

叶由国营茶业公司调拨至上海口岸公司出口；内销

茶叶长途贩运同样以省际调拨的形式，根据上级下

达的供货计划，结合实际情况和此前协商的方式进

行调拨。由此形成一套稳定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

流通体制。其基本流通路线是：社队茶场或国营茶

场将毛茶送往茶叶收购站点出售；收购点根据计划

将毛茶送往精制加工厂，少部分直接出售给国营的

商业部门批、零售商在省内销售；精制加工厂将收

到的毛茶加工成成品茶，按照调拨计划和协议，在

有关部门(如安徽省农产品采购厅、供销合作总社等)

组织下执行调拨，外销出口茶叶调往上海，由进出

口公司统一出口。[24] 

1952 年私商收购的部分约占内销茶叶总收购

量的 34%。[7]1953年以后国营企业在安徽茶叶贸易

中逐渐占据了领导地位，并协助行政机构进行市场

管理工作。[9]1956年之后安徽茶叶实现全行业内公

私合营，内外贸业务分开，中国茶业公司安徽省公

司被裁撤，茶叶业务被移交给安徽省农产品采购

厅，市场管理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一掌握。[25]

这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安徽茶叶贸易的恢复

阶段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政府可以动员农、工、

商各业为茶叶贸易服务，如组织茶叶技术员深入基

层指导生产，提高产品品质，并建立统一的生产收

购标准等。[13] 

“一五”计划完成后，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

局限性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7年安徽

省农产品采购厅被撤销，茶叶业务移交至安徽省供

销合作社，在 1958 年“大跃进”运动中下放给地

方更多权力——安徽省供销合作社撤销，业务划归

安徽省商务厅，生产收购标准均由地方掌控。[13]

过度分散的管理体制并不符合当时经济发展水平。

为片面追求高产，各地在产制收购环节放宽标准，

出现过度采摘、粗制滥造等现象，严重影响了茶叶

品质。同时，国家为了鼓励茶叶生产，又提高茶叶

收购价格，造成资金紧张甚至出现财政赤字，以致

不得不用提高茶叶售价等手段来回笼资金。[26]1961

年之后，国家为了调整国民经济逐渐收回下放的部

分权力，安徽省的茶叶业务划归安徽省对外贸易

局，下设安徽省茶叶公司，专区业务由专区对外贸

易局管理，下设专区茶叶公司。同时将茶叶生产和

收购标准的管理权限收回，以保证茶叶品质。经过

3年调整，安徽茶叶品质基本恢复接近 1958年的水

平[13]，有利于当时茶叶贸易的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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